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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行为与行政首次判断权 

柳峰花炮公司诉安庆市政府、

根阳县政府案





裁判要旨

所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针对具体事件、单方面作出的、 

具有外部效果的、行政法上的处理行为。所谓具有外部效果，是指 

行政行为属于外部法律领域，它仅仅是设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等外部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处理行为。一方面，这种处理应当具有 

法律性，不仅应当对外产生事实上的效果，而且应当对外产生法律 

上的效果；另一方面，这种处理应当具有外部性，内部业务指令、 

多阶段行政行为等因其属于内部行政领域，而被排除出行政行为的 

范畴。

提起请求金钱补偿的一般给付之诉，必须是请求金额或者补偿 

标准已获明确。如果行政机关在作出实际给付之前尚有优先判断或 

者裁量余地，则不能直接起诉，而是应与行政机关先行协商解决。 

作出这种要求，系基于行政首次判断权原则，即，对于行政机关职 

权范围内未予判断处理的事项，应待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后，法院再 

对其是否合法以及明显不当进行审查。如果司法机关过早介入，就 

会有代替或者干预行政权行使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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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17）最高法行申29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安徽柳峰花炮有限责 

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根阳县项铺镇柳西村。

法定代表人陶思福，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季立刚，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唐宏南，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安庆市人民政府、 

住所地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振风大道:

法定代表人魏晓明，该市人民政府市长::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根阳县人民政府, 

住所地安徽省极阳县城关镇湖滨东路。

法定代表人罗成圣’该县人民政府县长。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根阳县项铺镇人 

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根阳县项铺镇。

法定代表人钱立报，该镇人民政府镇长。

再审申请人安徽柳峰花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柳峰花炮 

公司）因诉安庆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安庆市政府）、根阳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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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以下简称根阳县政府）、根阳县项铺镇人民政府（以下 

简称项铺镇政府）行政决定及补偿一案，不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 

院（2016）皖行终31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 

组成由审判员李广宇、审判员阎巍、审判员杨立初参加的合议庭， 

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柳峰花炮公司向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安庆市 

政府宜政办发〔2013〕7号通知、根阳县政府根政秘〔2013〕63 

号决定违反国家法律，且未向其送达，应予以撤销。其设立时投 

入巨资购买新设备，并购买土地、新建专用厂房，投入大量资金 

进行生产条件的升级和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而项铺镇政府与其 

签订的《根阳县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退出工作协议书》显 

失公平，政府补偿款仅为194.61万元,与实际损失差距巨大。且 

该协议书中规定：“待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退出后，视周边县 

（市）补偿额情况酌定。”故诉请一审法院判令：1.确认《安庆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安全监管局关于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退出实施意见的通知》（宜政办发〔2013〕7号，以下简称7号 

通知）违法并予撤销，责令采取补救措施；2.确认《关于烟花爆 

竹生产经营企业退出的决定》（机政秘〔2013〕63号，以下简 

称63号决定）无效或者予以撤销，并责令采取补救措施；3.安 

庆市政府、根阳县政府、项铺镇政府另行支付其补偿款965.39 

万元。

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2013年12月，柳峰 

005



花炮公司已就其退出市场与项铺镇政府达成协议,并已履行完毕。 

7号通知、63号决定对柳峰花炮公司的合法权益已不产生实际影 

响。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八项之规定、作出（2015 ） 

宜行初字第00067号行政裁定，驳回柳峰花炮公司的起诉

柳峰花炮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柳峰花炮公司与项铺镇政府 

签订的《根阳县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退出工作协议书》， 

就其退出烟花爆竹生产的补偿等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并已实际 

履行。现其针对该协议签订前安庆市政府作出的7号通知、根阳 

县政府作出的63号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协议中关于“待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退出后，视周边县（市） 

补偿额情况酌定”的约定，属行政权处理范畴，柳峰花炮公司诉 

请法院直接判令行政机关另行支付其补偿款965.39万元，不属于 

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权限范围。综上，一审裁定驳回柳峰花炮公司 

的起诉并无不当。柳峰花炮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 

支持。据此作出（2016）皖行终314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 

持原裁定匚

柳峰花炮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称：1.《安庆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转发市安全监管局关于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退出实施意见 

的通知》（宜政办发〔2013〕7号）和根阳县政府《关于烟花爆 

竹生产经营企业退出的决定》（根政秘〔2013〕63号）均附经 

006



营企业退出名单，再审申请人亦在该文件退出名单之内，均对 

再审申请人的利益产生了实际影响。且该两份文件未送达、告 

知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人在五年的法定起诉期限内提起诉讼， 

人民法院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一审和二审法院遗漏了诉 

讼请求。2.在政府强势的客观情况下，再审申请人与项铺镇政 

府签订《根阳县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退出工作协议书》 

本身就是无奈的。姑且不论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但不能免除协 

议书确定的政府责任。协议书第三条中双方约定，“待全市烟 

花爆竹生产企业退出后，视周边县（市）补偿额情况酌定”， 

再审申请人在一审和二审中已提供了其他企业高于再审申请人 

获得相关补偿的证据.再审被申请人增加补偿的条件已经成就。 

一审和二审法院认为《极阳县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退出 

工作协议书》已实际履行或履行完毕是错误的，二审法院认为 

协议书中的前述约定属行政权处理范畴也是错误的。3. 一审和 

二审法院均未开庭审理，无法保障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故 

此请求：撤销一审和二审裁定，指令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或由贵院审理。

本院认为：综合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理由，本案主要涉及以下 

两个值得讨论的法律问题：

一、再审申请人针对7号通知和63号决定的起诉是否符合 

起诉条件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行政诉讼，比较常见的是针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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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提起撤销诉讼。所谓行政行为，是 

指行政机关针对具体事件、单方面作出的、具有外部效果的、行 

政法上的处理行为。所谓具有外部效果，是指行政行为属于外部 

法律领域，它仅仅是设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等外部相对人 

权利义务的处理行为。一方面，这种处理应当具有法律性，不仅 

应当对外产生事实上的效果，而且应当对外产生法律上的效果； 

另一方面，这种处理应当具有外部性，内部业务指令、多阶段行 

政行为等因其属于内部行政领域，而被排除出行政行为的范畴 

就本案而言，被诉的《安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安全监管局 

关于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退出实施意见的通知》（宜政办发 

〔2013〕7号），虽然附具了包括再审申请人在内的退出企业名 

单，但该通知在性质上属于上级行政机关要求“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等下级行政机关“遵照执行”的内 

部指令。虽然上级行政机关的指令具有法律和处理行为的属性， 

但通常认为，其仍然属于内部行政领域，由于并不直接产生外部 

效果.因而不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另一被诉的根阳县政府《关 

于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退出的决定》（根政秘〔2013〕63号） 

虽然将退出企业名单进一步限定为包括再审申请人在内的七家, 

针对具体事件的特征更加明显，但其只是指令“项铺镇、金社 

乡、老洲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和直属单位要加强政策 

引导……切实做好各方面工作”，因此仅是上下级机关之间的 

内部行文，仍然缺乏外部性，内容上也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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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内部行政行为，即使是在法定起诉期限之内起诉，也 

因不具有可诉性而应当驳回。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结果 

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主张一审和二审法院未对上述两份文件 

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属于遗漏诉讼请求，并以此申请再审，该 

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再审申请人要求判令安庆市政府、根阳县政府、项 

铺镇政府另行支付补偿款965.39万元的问题

本案的实际情况也表明，直接导致再审申请人企业关闭和 

退出这一法律效果之发生的，并非7号通知和63号决定，而 

是再审申请人与项铺镇政府签订的《极阳县烟花爆竹生产（经 

营）企业退出工作协议书》。正是基于该协议，再审申请人拆 

除了主要生产设施设备，并按照协议领取了 194.61万元补偿款。 

再审申请人在起诉中，请求判令安庆市政府、根阳县政府、项 

铺镇政府另行支付补偿款965.39万元。其事实根据是，《根阳 

县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退出工作协议书》第三条中双方 

约定，“待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退出后，视周边县（市）补 

偿额情况酌定”，再审申请人在一审和二审中已提供了其他企 

业高于再审申请人获得相关补偿的证据，再审被申请人增加补 

偿的条件已经成就。对此本院认为，烟花爆竹企业整体退出属 

于产业政策调整范畴，符合公共利益，但退出企业因此而受到 

的财产损失依法应当予以补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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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第五项的规定，当事人可以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予以赔偿或者 

补偿。但是，提起请求金钱补偿的一般给付之诉，必须是请求 

金额或者补偿标准已获明确如果行政机关在作出实际给付之 

前尚有优先判断或者裁量余地，则不能直接起诉，而是应与行 

政机关先行协商解决。作出这种要求，系基于行政首次判断权 

原则，即，对于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未予判断处理的事项，应 

待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后，法院再对其是否合法以及明显不当进 

行审查。如果司法机关过早介入，就会有代替或者干预行政权 

行使的嫌疑，本案中，姑且不论协议约定的补偿是否已实际履 

行到位，即使如再审申请人所主张并未获得最终补偿，按照《机 

阳县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退出工作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 

行政机关也还有“酌定”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再审申请人 

应与行政机关协商处理后再行寻求司法救济，人民法院不能代 

替行政机关率先作出决定。因此，二审法院认为协议书中的前 

述约定属行政权处理范畴，进而维持一审法院驳回起诉裁定， 

并无不妥。至于再审申请人质疑一审和二审法院均未开庭审理. 

因本案并未进入实体审理即被驳回起诉，该项再审理由亦不能 

得到支持。

综上，再审申请人柳峰花炮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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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再审申请人安徽柳峰花炮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李广宇

审判员阎巍

审判员杨立初 

二O—七年八月四日

法官助理骆芳菲

书记员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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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指导及其可诉性 

张月仙诉太原市政府案





裁判要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一款 

的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或 

者居民委员会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但被诉行为应当限于“依 

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换句话说， 

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之所以能够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不是 

因为它本身属于行政机关，而是因为它在有些情况下，依据法律、 

法规、规章的授权，行使了某种行政管理的职权。因此并非村民委 

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作出的所有行为都能够在行政诉讼中挑战，可 

诉的行为仅限于那些既有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依据，在性质上 

又属于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

对于履行法定职责之诉而言，不仅仅要看当事人是否向行政机 

关提出过申请、行政机关是否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更要看当事 

人申请行政机关履行的是否属于该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指导、支持、 

帮助等行为，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指导。通常情况下，行政指导因其 

不具有羁束力和强制力，不能成为撤销之诉的对象。基于同样的道理， 

也不能通过提起一个履行法定职责之诉，要求判令行政机关履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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